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童軍成員年齡限制 
 
本通告重申香港童軍總會有關童軍成員年齡限制的規定。 
 
根據「香港童軍總會政策、組織及規條」第三條【會籍】，清楚列明

『本會成員的最低年齡為五歲，最高年齡則不受限制。惟本會在若干職位的

委任，則設有最高及最低的年齡限制』，第七條【童軍旅團的組織】更清

楚列明各支部成員的年齡限制，詳見下表： 
 
每一個童軍旅團以年齡劃分為： 
支 部 年齡限制 

 小童軍團  5至 8歲 
 幼童軍團  7歲半至 12歲 
 童 軍團  11至 16歲 
 深資童軍團  15至 20歲 
 樂行童軍團  18至 25歲 

 
請各旅團嚴格遵守「香港童軍總會政策、組織及規條」內所列之各項

規條，以免抵觸總會為各成員購買保險之條款。如有任何疑問或查詢，請

與所屬區總監或地域執行幹事馮鈺賢小姐聯絡(電話：2957 6468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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